附件1
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政府关于公布《鼓楼区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（第3批）》的通知

（征求意见稿）

各街道办事处、洪山镇政府，区直各办、局（公司），福州软件园管委会：

为加强餐饮油烟污染防治，改善大气环境质量，保障公众健康，现将《鼓楼区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（第3批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两年。

附件：鼓楼区重餐饮禁设区域清单(第3批）

